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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KDR—2024—0010001 

 

龙口市人民政府文件 
 

龙政发〔2024〕3号 

 

 

龙口市人民政府 
关于印发龙口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 

办法的通知 
 

各镇（街、区）政府（办事处、管委），市政府各部门，烟台市

属以上驻龙单位： 

《龙口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龙口市人民政府          

2024年 1月 15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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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口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

 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，保障城镇污水处理

设施运行维护和建设，防治水污染，保护环境，根据《污水处理

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税〔2014〕151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

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119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龙口市行政区域内污水处理费征收、

使用和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污水处理费是政府性专项资金，市水务局为征收主

管部门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专款专用。 

第四条 市财政局、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审计局、市综合行

政执法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污水处理费征收、使用、

管理和监督工作。 

市财政局加强对污水处理费的征收、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检查。 

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制定污水处理费征收价格。 

市审计局负责对污水处理费的征收、使用开展专项审计。 

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市水务局移交的拒缴、拖延缴纳污水处

理费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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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污水处理费的征收 

第五条 直接或间接向城镇排水管网或者污水处理设施（以

下简称排水设施）排放污水、废水的单位和个人（以下简称排水

户），均应缴纳污水处理费。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、废水并

已缴纳污水处理费的，不再缴纳排污费。 

第六条 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由市发展和改革局按照覆盖

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和污泥处理处置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

制定，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，并适时调整。新征收标准出台前，

暂按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

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119

号）确定的居民和非居民最低征收标准执行。 

第七条 使用公共供水的排水户，按照供水公司抄表数征收污

水处理费，由市水务局委托供水公司在收取自来水水费时一并收取。 

第八条 使用自备水源的排水户，安装有取水计量设施的，

按照抄表数征收污水处理费；未安装取水计量设施或安装的取水

计量设施不能正常使用或擅自拆除、更换取水计量设施的，按照

工程（设备）设计取水能力或取水设备额定流量（铭牌功率满负

荷）每日运转 24 小时计算水量，征收污水处理费。污水处理费

由市水务局或由市水务局委托的单位代为征收，实行按季征收。 

第九条 污水处理费统一上缴国库。污水处理费代征单位应

单独设账，不得隐瞒、滞留、截留和挪用。代征手续费由市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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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按照不高于代征单位实际缴入国库污水处理费的 1%核拨。 

市水务局和代收单位必须向缴费单位和个人出具财政部门

统一印制的非税收费票据。 

单位缴纳的污水处理费可列入成本或管理费用。 

第十条 对采取分散取水、隐蔽取水躲避计量用水量的排水

户，一经查出，按未安装计量设施核定用水量，征收污水处理费。 

第十一条 在污水收集管网范围内，排水要接入污水收集管

网，排水水质应符合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 

31962-2015）。 

第十二条 单位或个人自建污水处理设施，污水处理后全部

回用，或处理后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排向自然水体水质标准，取

得排污许可，且未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，免缴污水

处理费。 

对排水量明显低于用水量且排水口已经安装自动在线监测

设施等计量装置的火力发电等企业用户，经污水处理主管部门认

定并公示后，按实际排水量计征；未安装自动在线监测设施等计

量装置的，按用水量计征。 

 

第三章 污水处理费的使用 

第十三条 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污水处理厂、污水收集管网、

排污泵站等相关设施的建设、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，以及污水处

理费的代征手续费支出，不得挪作他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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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的污水处理费不能保障城镇排水系统与污水处理设施

正常运营的，市财政应当给予补贴。 

第十四条 污水处理费的使用实行预决算管理。 

市水务局应当根据城乡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、运行和

污泥处理处置情况，编制年度污水处理费支出预算，经市财政局

审核后，纳入市财政预算，报经批准后执行。 

市水务局应当根据城乡污水处理费支出预算执行情况编制

年度决算，经市财政局审核后，纳入市财政决算。 

 

第四章 监督和管理 

第十五条 市财政局、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审计局、市水务

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要加强对污水处理费征收、使用和管理的

监督和检查，每年进行一次检查，定期进行审计。 

第十六条 对违反规定征收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污水处理费

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，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

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七条 用水户不缴纳污水处理费的，由征收主管部门责

令限期缴纳，逾期仍不缴纳的，移交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，处应缴

纳污水处理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。 

对拒缴、少缴污水处理费的排水户，移交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同时列入失信名单，进行信用惩

戒。 



 — 6 —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水务局会同市财政局、市发展和改革

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2月 15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9

年 2 月 14 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龙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月 15日印发 


